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職務宿舍配住及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11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0 日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臺教授國字第 1140102493 號函核定 

                                                 

一、為公平、有效管理職務宿舍，依行政院頒訂「宿舍管理手冊」及

衡酌本校需要，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職務宿舍種類及借用對象： 

(一)多房間職務宿舍：供本校編制內人員因職期輪調或職務特別

需要，有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或身心障礙賴其扶養之已

成年子女隨居任所者借用之宿舍。 

(二)配偶雙方同係軍公教人員者，以借用一戶為限。 

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借用： 

(一)宿舍管理手冊規定不得借用者。 

(二)本人或配偶曾獲政府輔助、補助購置或承購住宅，包括曾獲

政府負擔補貼利息之輔助、補助購置住宅貸款及曾承購政府

興建優惠計價之住宅等。  

(三)配偶已於他機關借用首長宿舍或多房間職務宿舍者。 

四、申請程序： 

(一)宿舍之借用，每年 7 月 1 日至 15 日，填具申請單(附件一)

及積點表(如附件二)，並檢附戶口名簿，送至總務處。  

（二）前項申請表，由總務處會同人事單位審查核定積點後，依

登記名冊(附件三)及積點高低排序列冊辦理配住並簽請校

長核定。積點相同者，其優先順位依序為：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人員、到職日期較早者、戶籍地較遠者。若仍積點相同者，

以抽籤決定。 

五、宿舍借用人申請案經核准通知後(附件四)，除有特殊原因外，應

於 15日內簽訂宿舍借用契約(附件五)、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並

遷入，所需公證費用由借用人負擔，未依限遷入者，以放棄論。 

    宿舍之水電費、瓦斯費等因借用宿舍所衍生之費用由借用人自

行負擔。 

六、宿舍借用人因調職、離職、停職、留職停薪或退休，除法律另有

規定外，應在三個月內遷出；受撤職、休職、免職處分或借用期

滿者，應在一個月內遷出；在職死亡者，其遺族應在三個月內遷

出。宿舍借用人因養育三足歲以下之子女依法留職停薪者，不在

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屆期不遷出者，應依宿舍借用契約辦理；其為現

職人員者，並應議處。 

七、宿舍借用人應實際居住，不得將宿舍全部或一部出租、轉借、調

換、轉讓、增建、改建、經營商業或作其他用途，應即終止借用

契約，並責令搬遷，該借用人在本校不得再申借宿舍。 

八、宿舍使用情形，總務處每年辦理至少二次居住事實之查考作業，

宿舍借用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宿舍借用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屬不符實際居住之認定標準

應終止借用並責令搬遷，最長不得逾三個月：  

(一)連續三十日以上未居住者。 

(二)三個月內居住日數累計未達四十五日者。   

(三)對出國、至大陸地區等特殊情形，不受前 2 款之限制，惟 

於一年內居住日數累計仍未達一百八十三日者。 

(四)經總務處派員訪查三次均未獲回覆，且不能提出具體說明

者。 

九、宿舍借用人未依本要點規定期限內交還宿舍者，本校將依法聲請

法院強制執行收回，無權占用宿舍期間，借用人應給付本校使用

補償金。本校因訴訟所產生之律師費用，借用人應負賠償責任。 

十、職務宿舍基本生活必備之設備及家具，由本校依經費狀況規定

種類及數量供借，借用人不得指定添置。 

借用人入住後，不得任意變更所有建築及設備，如因借用人故意

或過失導致短缺或毀損者，應依規定負責賠償。 

十一、本校宿舍及其設備，由總務處會同有關單位訂定檢查項目，每

年實施定期檢查，並於事前通知宿舍借用人協助。檢查結果列

入檢查報告單內(附件六)，其有需修繕者，由總務處依規定辦

理。 

十二、本校宿舍因天災、事變及其他不可抗力致遭受損壞者，應予緊

急搶修。 

十三、借用宿舍如由借用人自費修繕，應填具自費修繕宿舍申請單

(附件七)送交總務處簽請校長核准後辦理，遷出時，應維持現

狀，並不得要求補償。 

十四、宿舍借用人，應自簽約日起，依規定按月扣繳併入薪資內之

房租津貼及其宿舍管理費數額： 

(一)房租津貼收費標準如下： 

1.薦任第8 職等至簡任第14 職等(校長及教師支本薪350 

元以上者)：新台幣 700元。 

2.委任第4 職等至薦任第7 職等(教師支本薪245 至330 元

者)：新台幣 600 元。 



3.委任第1 職等至第至第 3 職等及雇員(教師之本薪230 

元以下者)：新台幣 500 元。 

4.技工工友：新台幣 400 元。 

(二)宿舍管理費依本校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要點收取(附件

八)。 

(三)本要點依「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置條例」第 3 

條規定，一切收支均應納入校務基金辦理。 

十五、宿舍借用人搬離宿舍時，應辦理遷出手續，填妥退還宿舍申請

單，騰空並繳清水電等費用後，向總務處庶務組辦理點交(附

件九)。 

十六、宿舍借用人應確實遵守宿舍公約(附件十)，注重公共安全，並

維護宿舍之整潔、秩序與安寧。 

十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宿舍管理手冊」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十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報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修正亦

同。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借用宿舍申請單(附件一) 

服 務 

單 位 
 

申 請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申 請 宿 舍 

種 類 

□ 多 房 間 職

務宿舍 

申 請 人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職

稱 
 

俸 給 

俸 點

（ 額 ） 

任第   職等    

俸級 

俸點（額） 

到

職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戶 籍 地 址  

配偶、未

成 年 子

女、父母

或 身 心

障 礙 賴

以 扶 養

之 已 成

年 子 女

隨 居 任

所者 

稱

謂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職 業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 

具結聲

明 

本人具結自申請之日前，本人及配偶絕無經政府輔助購置（建）

住宅或貸款，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           

單 位 

主 管 
 

 

主

辦

單

位 

  

 

人

事

單

位 

 

 

機

關

首

長 

  

 

借用人如奉核准借用宿舍，應自遷入宿舍之日起按月扣繳房租津貼。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申請職務宿舍積點表(附件二) 

申請人  日期  

服務處室  處室主管  

計點標準 積點 說明 申請人自審 

職等 

校長 40   

處室主任 25 

科主任、組長 18 

導師 16 

專任教師 14 

職員 12 

技工友 10 

到職年資 一年 1點 1 
按本校服務年資每滿 1年

給予 1點，未滿 1年以 0.5

點計，最高採計 20點 

 

眷口數 每口 1點 1 最高 5點  

考績 

甲等 3 

採近最近 5年考績 

 

乙等 2  

總積點數  

複審單位 總務處 

人事室 

承辦人 

人事室 

主任 
承辦人 庶務組長 總務主任 

     

如積點相同者，其優先順位依序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人員、到職日期較早者、戶籍地較遠

者。若再遇積點仍相同者，則以抽籤決定之。 
 



國立鳳山商工職業學校多房間職務宿舍申請登記冊(附件三) 

 

編號 姓名 身份證 

字號 

職等

點數 

到職

年資

點數 

眷口

數點

數 

考績

點數 

總積

點數 

申請

借用

日期 

核定

日期 

核定

結果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借用通知單(附件四) 

 

（文號）     字第     號 
 

臺端民國○○年○○月○○日申請借用本機關多房間職務宿

舍一案，經審查合於事務管理手冊及本機關借用宿舍相關規

定，並經核准借用本機關位於  縣（市）  路（街）  

段  巷  號  樓  室之多房間職務宿舍一戶，請於

15日內攜帶個人身分證、私章，逕洽本單位辦妥簽約、公證

等借用手續並遷入，自遷入宿舍之日起將按月扣繳房租津貼

暨宿舍管理費，逾期視同自願放棄，請查照。 

 
此致 

 
○○○先生/女士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宿舍借用契約(附件五) 

立多房間職務宿舍借用契約機關: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以下簡稱貸與

人)                           姓名:                       (以下簡稱借用人) 
茲以借用人服行公務需要，向貸與人借用後開宿舍使用，雙方議定

條件如下： 

一、宿舍所在地及使用範圍： 
（一）宿舍坐落： 

（二）基地面積（㎡）： 
（三）建物面積（㎡）： 
（四）構造情形： 
（五）使用範圍： 

二、借用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止，期間為   年(或以借用人在本機關（學校）之任職期間為借
用期間)。但借用人調職、離職、停職、留職停薪或退休時，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應在3個月內遷出，將借用宿舍交還貸與人；受
撤職、休職或免職處分時，應在1個月內遷出，將借用宿舍交還
貸與人。 

三、借用人獲得政府輔助購置住宅時，應於辦妥貸款手續後3個月內
遷出，將借用宿舍交還貸與人。 

四、借用人應遵守宿舍公約，不遵守宿舍公約經勸導無效者，貸與人
得視其情節輕重為適當之處理。 

五、借用人應實際居住，不得將宿舍全部或一部出租、轉借、調換、
轉讓、增建、改建、經營商業或作其他用途或占用他戶宿舍，違
反者，應即終止借用契約，立即遷出，將借用宿舍交還貸與人。 

六、借用宿舍有下列情形之一時，貸與人得終止借用契約，借用人應
配合搬遷，將借用宿舍交還貸與人： 

（一）倒塌、毀損致不堪居住。 
（二）因公共設施開闢或為應機關學校發展需要而拆除。 
（三）用途變更、用途廢止、管理機關變更等。 
（四）其他無法繼續為宿舍使用或有特別考量，管理機關須收回

時。 
七、借用人對借用之宿舍及其設備家具等應負善良管理之責，否則對

所生損害，應予賠償。 
八、本契約之簽訂應經公證，作成公證書後始得遷入居住。 
九、借用人願遵守本契約之約定及宿舍管理手冊之規定，如有違反者，

應即終止借用契約，責令搬遷，並對所生損害負賠償之責。 
十、借用人或其遺族逾期不交還借用之宿舍時，應逕受強制執行。 
十一、其他特約事項： 
（一）借用人遷出後留置於借用宿舍之物品3日內仍未搬離者，視

為拋棄，任由貸與人處理。 
（二）（自行依需要填入） 



（三）（自行依需要填入） 
本契約一式3份，經公證後雙方各執1份，1份由公證單位存案。 

貸與人：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借用人：職稱姓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職務宿舍定期檢核紀錄表 

                                      (附件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依據：宿舍管理手冊第 16 點及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第 3 點

辦理 

宿舍 

寢室 

多房間

職務宿

舍1間 

地址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6號 
受訪查 

住戶簽名 
  

檢查項目 損壞情形 損壞原因 檢(訪)查人意見 

1.屋況     

2.設備    

3.家具    

4.環境衛生    

5.其他   
 

 
 
 
  檢(訪)查人：     庶務組長：     總務主任：     校長：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宿舍自費修繕申請單(附件七)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宿 舍 

編 號 
 

宿 舍 

地 址 
 

申 請 人

簽 章 
 

服 務 

單 位 
 

修 繕 項 目 修 繕 情 形 及 原 因 工 程 數 量 查 勘 意 見 

     

     

     

     

查勘

人 
 

 

庶務

主管 

 

 
主計

主管 
 

 

機關

首長 

 

 

借用人因修繕所增設之工作物，於遷出借用宿舍時應歸貸與人所有，不

得拆除，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貸與人補償。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要點 

                                     (附件八)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23日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08 月 25 日擴大行政會議修正 

一、本要點依行政院「中央各機關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訂定

之。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配住職務宿舍之借用人。 

三、借用人除應於簽約日起，開始由出納組按月自薪資中扣繳宿舍

管理費及房租津貼。 

四、宿舍管理費計算標準計算方式如下：  
單位：新臺幣元(每月、每平

方公尺單價)  

宿舍種類 

 

坐落地區 

多房間職務宿舍 
備註 

屋齡未達 30年 屋齡 30年以上 

高雄市 12.77 12.38 
適用至 114 年 9

月 30 日止 

高雄市 13.82 13.40 
自 114 年 10 月

1 日起適用 

(一)按職務宿舍種類、屋齡及坐落地區，依表格所列每月、每平方

公尺單價乘以借用面積計算，計算結果有小數時，四捨五入取

至整數。 

(二)借用期間不足一個月者，按實際借用日數比例計算。 

五、 借用人如積欠之宿舍管理費達二個月(含)以上，經催繳而未於

期限內補繳者，本校將立即終止宿舍借用契約，收回宿舍，並

追繳其所積欠之費用；嗣後該借用人不得再申請配住宿舍。 

六、 職務宿舍之水、電及瓦斯等費用，由借用人自行負擔。 

七、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宿舍管理相關法令及民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議決並陳校長核定後公告，修正時亦同。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宿舍收回點交紀錄(附件九) 

服務

單位 

 職稱  姓名  

到職

日期 

 宿舍

編號 

 借用

日期 

 

退宿日期 

點交事項： 

辦理情形 

退宿人 事務管理人員 

一、借用人遷出宿舍時，應

將所借公物及宿舍鑰匙

點交歸還事務管理單位

(總務處)。若有短缺或

損毀者，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已繳回。 

□公務無短缺及損

壞。 

□其他；請敘明： 

□ 已無待處理

事項 

□ 尚有待處理

事項： 

 

二、借用人遷出後，應於三

日內將留置於宿舍內之

私人物品搬遷完畢，逾

期視為拋棄，任由事務

□已搬遷完畢。 

□逾期未搬遷物品同

意由總務處處理。 

□ 已無待處理

事項 

□ 尚有待處理

事項： 



管理單位(總務處)處

置。 

 

三、其他未規定事項，依

「宿舍管理手冊」、「本

校宿舍借用要點」及其

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同意 

□不同意，請敘明： 

 

 

注意事項：  

一、本表依行政院訂頒「宿舍管理手冊」辦理。  

二、自即日起該房舍由借用人自動搬離，騰空繳回本校。  

三、屋內所遺留任何私人物品，均由本校以廢棄物處理，並由借

用人負擔處理費用，絶無異議。  

四、本點交(搬遷)日前借用人應完成繳清各項設施有關之費用，如

有應繳之水費、電費或其他未依規定繳費致衍生之費用，概由

原借用人負責繳納。  

借用人：              庶務組長：                  校長： 

  

點交人：              總務主任：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多房間職務宿舍公約(附件十) 

一、宿舍內應保持寧靜，在就寢時間，不得有喧嘩、吵鬧或有其他

妨礙安寧之行為。 

二、宿舍內不得擅自改變電線線路，以策安全。 

三、遇颱風、地震、空襲、火警、水患或其他意外情事發生時，應

聽從管理人員之勸告，採取緊急措施，以策公共安全。 

四、宿舍內公有水電、衛生、瓦斯及安全設備等，應共同愛惜使

用。 

五、宿舍內外應保持整潔，並不得於公共區域堆置私人物品，嚴禁

亂拋雜物，確保公共衛生。 

六、宿舍內嚴禁酗酒、賭博、吸毒及其他不正當之行為。 

七、宿舍嚴禁存放違禁或危險物品。 

八、借用人違反本公約之規定者，由事務管理人員視情節輕重簽請

議處。 


